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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辦理期貨相關業務之有價證券帳簿劃撥作業配合事項 

民國 92 年元月 23 日訂立 
民國 92 年 3 月 13 日修訂 
民國 93 年 9 月 14 日修訂 
民國 95 年 3 月 27 日修訂 
民國 97 年 10 月 29 日修訂 
民國 100 年 9 月 27 日修訂 
民國 106 年 10 月 6 日修訂 

    

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    總則總則總則總則    

第 一 條  本配合事項依本公司業務操作辦法第七十一條之三、第七十

一條之五、第八十九條之一及第一百零一條之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本配合事項所稱期貨相關業務，係指有價證券抵繳期貨保證

金作業。 

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    開戶作業開戶作業開戶作業開戶作業    

第 三 條  期貨交易所(以下稱期交所)應與本公司簽訂開戶契約書，並

檢附印鑑卡一式二份，開設保管劃撥帳戶成為本公司參加人，憑

以辦理有價證券抵繳保證金帳簿劃撥作業。 

本公司於期交所辦妥開戶作業後，操作「開戶基本資料建

檔」交易（交易代號 140），於期交所保管劃撥帳戶設置有價證

券抵繳保證金專戶（帳號 0050890000-1）。 

第 四 條  期貨商應與本公司簽訂開戶契約書，並檢具印鑑卡一式二

份，開設保管劃撥帳戶成為本公司參加人，憑以辦理有價證券抵

繳保證金帳簿劃撥作業。 

期貨商於辦妥開戶作業後，操作「開戶基本資料建檔」交易

（交易代號 140），於其保管劃撥帳戶設置有價證券抵繳保證金

專戶（戶別：02，帳號 XXXX890000-1）。 

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    轉撥作業轉撥作業轉撥作業轉撥作業    

第第第第一一一一節節節節    有價證券抵繳保證金轉撥作業有價證券抵繳保證金轉撥作業有價證券抵繳保證金轉撥作業有價證券抵繳保證金轉撥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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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條  期貨交易人至往來參加人處申請將有價證券撥入期交所之有

價證券抵繳保證金專戶辦理保證金之抵繳，依下列程序辦理： 

一、期貨交易人填具「期貨相關作業轉帳申請書」向往來參

加人申請辦理，參加人審核無誤後操作「期貨相關作業

轉帳」交易（交易代號595；撥轉原因選A：抵繳保證金

）將轉撥資料通知本公司。 

二、本公司接獲前述轉撥通知並檢核證券代號及可抵繳額度

、期貨交易人帳號等資料無誤，即將抵繳證券自期貨交

易人之保管劃撥帳戶撥入期交所之有價證券抵繳保證金

專戶。 

三、期貨交易人申請轉撥數額超過期交所規定之抵繳上限時

，本公司即全數不予轉撥，參加人得操作「有價證券抵

繳保證金轉帳額度控管明細查詢」交易（交易代號A65

），列印「有價證券抵繳保證金轉帳額度控管明細查詢

單」，查詢尚可辦理抵繳之數額後，再通知期貨交易人

重行申請。 

四、參加人應操作「期貨相關作業轉帳明細查詢」交易（交

易代號596；匯入／匯出別選項選1：匯出，撥轉類別選

項選1：連線匯撥），列印「期貨相關作業轉帳明細查

詢單」核對。 

第 六 條  期貨交易人至往來參加人處申請將有價證券撥入期貨商之有

價證券抵繳保證金專戶辦理保證金之抵繳，依下列程序辦理： 

一、期貨交易人填具「期貨相關作業轉帳申請書」向往來參

加人申請辦理，參加人審核無誤後操作「期貨相關作業

轉帳交易」（交易代號595；撥轉原因選A：抵繳保證金

）將轉撥資料通知本公司。 

二、本公司接獲前述轉撥通知並檢核證券代號、期貨交易人

帳號等資料無誤，即將抵繳證券自期貨交易人之保管劃

撥帳戶撥入期貨商之有價證券抵繳保證金專戶（期貨交

易人自不同參加人撥入相同證券時，本公司記載該交易

人該種證券之明細係以最新申請撥入之往來參加人保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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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撥帳號為之）。 

三、參加人或期貨商應操作「期貨相關作業轉帳明細查詢」

交易（交易代號596；匯入／匯出別選項選1：匯出或0

：匯入；撥轉類別選項選1：連線匯撥），列印「期貨

相關作業轉帳明細查詢單」核對。 

第 七 條  期貨交易人採非當面方式辦理第五條及第六條保證金之抵

繳者，須簽具非當面辦理有價證券抵繳同意書，經參加人確認

並留存紀錄。 

參加人對前項採非當面方式辦理之期貨交易人電話申請以

其有價證券抵繳期貨保證金時，應確認本人身分並同步錄音，

電話錄音紀錄應置於營業處所，並至少保存一年，有爭議者應

保存至爭議消除為止。 

第 八 條  期貨商申請將期貨交易人抵繳之證券轉撥至期貨交易所之

有價證券抵繳保證金專戶辦理保證金之轉抵繳時，依下列程序

辦理： 

一、期貨商填具「期貨相關作業轉帳申請書」，並操作「期

貨相關作業轉帳」交易（交易代號595；撥轉原因選A：

抵繳保證金）將轉撥資料通知本公司。 

二、本公司接獲前述轉撥通知經檢核證券代號及可抵繳額度

、期貨交易人帳號等資料無誤，即將有價證券自期貨商

之有價證券抵繳保證金專戶，撥入期交所之有價證券抵

繳保證金專戶。 

三、第五條第三款至第四款規定，於期貨商辦理本條轉抵繳

作業準用之。 

第第第第二二二二節節節節    抵繳證券退還或處分轉撥作業抵繳證券退還或處分轉撥作業抵繳證券退還或處分轉撥作業抵繳證券退還或處分轉撥作業    

第  九   條  期交所辦理抵繳證券退還或處分轉撥，依下列程序辦理： 

一、期交所操作「期貨相關作業轉帳」交易（交易代號595

；撥轉原因選3：退還或5：處分），將轉撥資料通知本

公司。 

二、本公司接獲前述轉撥通知，將抵繳證券自其有價證券抵

繳保證金專戶撥入期貨交易人或期貨商或期交所之保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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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撥帳戶。 

三、期交所或參加人得於當日操作「期貨相關作業轉帳明細

查詢」交易（交易代號596；匯入／匯出別選項選0：匯

入或1：匯出；撥轉類別選項選0：全部），列印「期貨

相關作業轉帳明細查詢單」核對轉撥資料。 

第   十   條  期貨商辦理抵繳證券退還或處分轉撥，依下列程序辦理： 

一、期貨商填具「期貨相關作業轉帳申請書」，並操作「期

貨相關作業轉帳」交易（交易代號595；撥轉原因選3：

退還或5：處分），將轉撥資料通知本公司。 

二、本公司接獲前述轉撥通知並檢核證券代號、原抵繳匯出

帳號等資料無誤，即將抵繳證券自其有價證券抵繳保證

金專戶撥入期貨交易人或期貨商往來參加人之保管劃撥

帳戶。 

三、參加人或期貨商應操作「期貨相關作業轉帳明細查詢」

交易（交易代號596；匯入／匯出別選項選0：匯入，或

選1：匯出；撥轉類別選項選1：連線匯撥），列印「期

貨相關作業轉帳明細查詢單」核對。 

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    資料查詢資料查詢資料查詢資料查詢、、、、核帳及日結作業核帳及日結作業核帳及日結作業核帳及日結作業    

第 十一 條  期交所得於有價證券抵繳申請日，操作「期貨相關作業轉帳

明細收檔」交易（交易代號 596F），收取期貨相關作業轉撥明細

資料。 

期交所得操作「期交所日結資料收檔」交易（交易代號597F

），收取其保管劃撥帳戶下所有證券之餘額及異動資料。 

第 十二 條  期貨商得操作「有價證券抵繳保證金專戶餘額明細資料查

詢」交易（交易代號 A66，查詢類別選：0），列印「有價證券抵

繳保證金專戶餘額明細資料查詢單」核對其帳戶餘額明細資料。 

第 十三 條  期交所及期貨商確認帳務無誤後，應操作「存券交易日結資

料總結」交易（交易代號 166），辦理結帳。 

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    證券所有人名冊編製證券所有人名冊編製證券所有人名冊編製證券所有人名冊編製    

第 十四 條  期交所及期貨商應於發行人為召開股東會或分派股息、紅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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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其他利益所公告停止過戶日或還本付息日前一營業日，將有價

證券抵繳保證金專戶之有價證券所有人明細資料通知本公司，由

本公司依規定編製證券所有人名冊。 

第六章第六章第六章第六章    附則附則附則附則    

第 十五 條  本公司辦理期貨相關作業之有價證券帳簿劃撥作業，依本公

司收費辦法收取費用。 

第 十六 條  本配合事項未盡事宜，悉依本公司業務操作辦法及其他相關

規定辦理。



 

 

 


